番路鄉農會飲冰柿茶集―農村社區小舖
農產品銷售據點管理規範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條：番路鄉農會為協助在地農民行銷農產品，拓展多元銷售通路，成立飲冰柿茶集農村社區小舖，為推展本小舖，特訂定本規範。
第二條：展銷售地點為飲冰柿茶集(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菜公店109之1號)。
第三條：本小舖營業時間為平日―08：00〜16：30、例假日―09：00〜17：00，除農曆春節(除夕至初五)外，全年無休。
第四條：本會提供陳列展售櫃位、置物架(籃)、條碼列印標示與照明設備，農產品請參展農民自行定價並搬運上架與定期巡貨，其他所需設備亦請自行準備。
第五條：請於每日營業前進駐且完成所屬櫃位佈置，並於營業時間結束後將車輛駛離或停放於適當場所。
第六條：營業時間禁止車輛進入場內，下貨請用推車。
第七條：櫃位陳列商品須視節令輪換產品，並嚴禁展售進口農產品，另產品必需標示產品名稱、產地、生產者、價格牌及生產追溯條碼。
第八條：農產加工品等需依法標示，其標示內容應完整且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。
第九條：如有販售現場加工製作之農產加工品，需自備透明桌墊、口罩、帽子、圍裙配備，並注意衛生。
第十條：本場所桌椅及相關設備皆公共使用，請愛惜公物小心輕放。
第十一條：櫃位陳列之商品及庫存之貨品放置應擺放整齊，並維持環境整潔。
第十二條：撤場時請將桌椅置放原位，並將櫃位地面清掃乾淨、雜物清除完畢。
